
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基本情况

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北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胡同13号，总建筑面积

约16300平方米，其中职工食堂位于门诊楼地下一层，其中厨房操作间面积40平

方米，餐厅就餐面积40平方米，就餐座28个，南院区6250平方米，位于东城区安

乐林路10-1号，暂无厨房及餐厅，南北院职工共计400多人，南北院早中晚就餐

人数（工作日）大概160人左右，周六日（节假日）大概60-70人。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年，合同一年一签，经采购人考核合格

后，续签下一年合同。

二、主要服务

（一）为鼓楼医院南、北院职工、住院患者及三方人员提供工作日及节假日

早、中、晚、普餐、回民餐、营养膳食（低糖、低油、低盐、低脂等）、小炒等

餐品。主要以刷卡形式结算。

1.用餐时间：

早餐：7:00-8:00 午餐：11:30-12:30 晚餐： 17:00-18:30

2.餐类品种：

（1）早餐：面点不少于 6种，汤粥不少于 2种，小菜 2种以上。

（2）午餐：热菜不少于 8种，主食不少于 4种，免费汤或粥 1种，风味餐

2种以上。

（3）晚餐：热菜不少于 6种，主食不少于 2种，免费汤或粥 1种。

（4）供餐应做到物美价廉，定期更换；突出特点、吸引就餐；午、晚餐 8

元餐不少于 2种。根据场地变化可增加品种花样，在保证早午晚餐的基础上可开

发 8元以上的特色菜品。

（5）周六日及节假日餐：早餐：汤粥 2 种，面点 4 种，约 6元/顿；午餐

热菜 6 种，主食 2种；晚餐热菜 6种，主食 2种。午、晚餐有 8至 25 元的菜品

不少于 6种（其中 8元餐不少于 2种）。

（二）提供招待餐（就餐标准约为每顿20/30/50元）、各种会议餐及临床试

验用餐等服务工作。

（三）提供小卖部商品售卖服务。



（四）根据医院食堂实际情况进行售卖流程及服务职工和患者。

三、总体要求

1.投标单位须同时提供南北院职工患者就餐服务，（其中北院食堂设备由投

标人自行承担，检测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南院暂无厨房设备，投标单位需

从北院提供免费配餐、送餐服务，必须保证南区职工和患者的准时用餐）。

2.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3.须具备并保证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持续具有在北京市为本项目进行运营服

务的全部资质，并根据北京市规定，做好相关资质的年度检查及审核工作。

4.负责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本合同的规定，制订本项目完善的规章

制度、管理办法、操作流程、服务标准、实施细则及安全措施，制定各类经营服

务活动的应急处置预案，并报采购人审核及备案。

5.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

条例》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布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和相关标准。

6.服务人员要求:餐饮公司拟用于本项目的服务人员中，须具有与本项目相

适应的高、中级厨师队伍和富有经验的管理与服务人员，能够满足采购人工作餐

和接待用餐等需求，人员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中标方自行聘用及安排食堂管

理人员、厨师及其他食堂工作人员,，投标人不得私自转让（含转包、分包）或

委托他人经营，一经发现立即终止合同。

7.为医护人员免费提供晚餐小炒送餐服务，需提前一周将拟定好的菜单发送

至各个科室的管理人员手中，并依据点好的菜单进行配送，保证饭菜温度和品质，

根据医院实际情况适时推出午餐送出服务。

8.投标人在采购人经营的超市，所售卖的商品必须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

厂家品牌，即食食品、饮品、真空包装食品等必须是信得过的品牌。

9.如果需要改变餐厅售饭窗口布局和供餐模式，产生的费用由中标方承担，

但必须得到采购人的审核和允许。

10.合同终止时，应向采购人移交餐厅经营服务权，移交餐厅服务用房（含

房间全部钥匙及中标方的设备）、设备、厨具、餐具、剩余主辅料和厨杂、物资

等及合同期内发生的相关检测资料。双方结清所有费用后，应在接到采购人书面

通知的 30 个日历日内撤出本项目。在撤出本项目前，应向采购人员工提供正常



的餐饮服务，并保持原有餐饮质量及服务水平，做好新入场及撤场交接工作。

11.投标人应为本项目上为期 1年以上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提供承诺函并

加盖单位公章）

12.投标人应为员工提供人身意外险。（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

13.投标人应为采购人提供经培训合格的餐饮管理员（并持有证书）。（提供

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服务管理要求

1.投标人应服从采购人对其提供的餐饮服务进行全程管理。

2.投标人应服从采购人审议其拟定的本项目服务与管理制度，监督本项目各

项服务与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监督、考核、评价其安全管理、经营管理、人员

配备及管理、食品质量、食品卫生、服务过程、服务质量、环境卫生等情况；

3.投标人应服从采购人对操作现场随时进行检查。

4.投标人负责从具备相关资质的供应商采购食材、厨杂及低值易耗品等。

5.投标人负责餐卡终端系统的刷卡操作和日常管理工作。自合同签订日起

60 日内，负责为医院餐厅建立智能结算系统，实现刷卡、手机等方式支付，实

现全部餐饮、食品等线上点餐及配送服务，系统开发及相关设备购置、运维、升

级等全部费用由投标人承担。且在 3日内全部完成并达到满足采购方需求。

6.投标人负责餐厅、厨房的日常保洁和垃圾清理，保证环境卫生的干净、整

洁。

7.投标人负责确保安全，做好厨房及餐饮服务区域防火等消防安全工作，杜

绝火灾、食物中毒等责任事故，对所属员工、业务合作方尽到安全培训、管理义

务，签署相关安全生产责任书。

8.投标人负责提供餐厅正常运营所需要的合格食材，并保证所提供食材从具

备相关合法资质的供应商处采购。

9.投标人负责提供餐厅正常运营所需要的洗消药剂、餐巾纸、食品袋、垃圾

袋、一次性用品等低值易耗品，所提供用品须为国家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10.投标人负责餐厅、厨房内各类设备、设施、器具等的日常管理和维护，

保证设施设备的安全、稳定、合理、有序运行。负责提出设备设施的定期检测及

厨杂等用品的日常购置、更新。



11.投标人应服从和接受采购人对其原材料出入库及库房的监督管理工作。

加强对入库食品原材料的审核和检验，严格控制入库、出库食品的数量和质量。

对入库食品须索取每批次检疫检验证明并留存备查，杜绝接收、使用“三无”产

品及假冒伪劣、过期食品，对过期食品应及时清退、处理。

12.投标人承担开展本项目所需能源费用的燃气费用，注意节约水、电、煤

气等能源，严禁在浴室、洗手间洗涤衣物，杜绝浪费。

13.投标人建立餐厅经营服务档案，并负责随时记录有关变更情况，及时上

交采购人备查。

14.投标人提供的餐饮服务应自觉接受采购人的日常监督考核及服务对象的

评议，每季度一次对就餐进行满意度调查，并按照满意度调查的反馈意见积极进

行整改。

15.投标人根据采购人保密规定，须与采购人签订保密承诺书，保密义务不

因合同的终止而终止。

五、食品质量要求

1.按时、保质、保量的为采购人提供食品加工制作及相关餐饮服务。及时调

整食品加工制作花色品种，保证食品的卫生和质量，做到饭菜新鲜可口、服务礼

貌周到。

（1）酱制食品不含过多汤汁。

（2）切配的食品刀口细腻及均匀并搭配合理。

（3）食品汤汁适度并即时拌制。

（4）熟制后食品完整不碎及不松散。

（5）热菜供餐时保持温热。

（6）热菜食品表面无风干及水浸现象。

（7）素食食品即时烹炒并控干过多汤汁和水分。

（8）供餐食品必须保证温度和及时性。

（9）牛羊肉、所有猪肉系列不允许采用速冻肉类。

2.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食物留样制度，指定专人负责，做好留样记录和样

品标记。

3.采购人如调增或调减餐饮服务内容或标准，调整设备设施、就餐位置、就



餐时间等内容，投标人应无条件予以配合。

六、饭菜出品时间和要求

1.根据季节及节气，本着食用时令菜的原则。提前将餐厅菜谱交采购人审核，

严格按照已审定的菜谱加工制作，并严格按照菜谱订购食材，如因特殊情况需调

整菜谱的，应提前请示采购人。

2.严格按照采购人规定时间开餐，每餐所供食品在开餐前 15 分钟布置完毕

（招待工作餐开餐前 10 分钟布置完毕），如变更或遇其他突发情况导致不能正常

开餐的，中标人应提前通知采购人，并留有充分时间做出补救。

3.合理做好用餐人员分流工作，避免出现用餐人员等候拥挤混乱现象。同时

保持餐具器皿的数量充足，确保供餐时段餐具正常供应，杜绝出现无餐具等候现

象。

4.分餐服务人员及时准确进行分餐，保证菜量。

七、人员管理要求

1.员工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文件等。

2.对餐厅员工的管理教育和人身安全负完全责任。不得因与其职工之间的纠

纷影响合同的履行，否则应赔偿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本项目所有工作人员

与采购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

3.建立服务人员政审、健康、薪酬档案，提供本项目所有工作人员基本信息

情况表、身份证及健康证复印件并保持本项目主要人员的相对稳定。如需调整，

须事先征得采购人同意。

4.所有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均应达到但不限于下列要求：持有健康证并经培

训后上岗；配备经培训合格的食品餐饮安全管理人员（可兼职）；严格遵守食品

卫生行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餐厅经营服务规范；按照餐饮服务行业、卫生部门的

规定进行操作，服务及着装、仪容、仪表及服务态度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采购

人要求，遵守采购人保密规定及个性化需求。

5.保证所有工作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采购人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定期对

本项目人员进行安全知识、专业技能服务技能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节能意识等

并做培训记录。



八、服务质量、安全及满意度达不到要求时，按以下方式处理：

1.就餐满意度调查结果低于 80%时，须在一周内提交整改方案并予以实施，

于一个月内重新进行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仍然低于上述标准时，则采购人有权

按照每低于标准一个百分点，采购人有权责令限期整改直至达标。

2.经营服务范围内的卫生质量包括但不限于食品卫生、原料卫生、餐具卫生、

环境卫生、个人卫生等。在国家卫生监督部门的卫生检查或检测中达不到标准时，

采购人有权责令限期整改直至达标。

3.加强消防安全意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谁主管谁负责，切实履行安全

生产管理、监督职责，对于水、电、燃气以及各类设备的使用，必须按照设备的

操作规程，杜绝违规操作，对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人员伤亡、财务损失、有损影响

的事件发生，不造成法律责任的情况下视事故情节轻重给予月平均餐费总额 3%

予以扣除。

4.食堂主管、责任人因不负责任、玩忽职守造成共同就餐人员在就餐后一段

时间同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时，由食药管理机构确定为食物安

全问题的，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投标人承担相应责任。

5.采购方对投标人经营食堂制定食品安全、安全生产、食品质量及服务质量等年

度考核计划，年度考核不及格采购人有权责令限期整改直至达标。


	第五章   采购需求

